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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0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4－渠務－渠務－渠務－渠務

環 境 保 護 － 污 水 收 集 設 施 及 污 水 處 理 系 統環 境 保 護 － 污 水 收 集 設 施 及 污 水 處 理 系 統環 境 保 護 － 污 水 收 集 設 施 及 污 水 處 理 系 統環 境 保 護 － 污 水 收 集 設 施 及 污 水 處 理 系 統

199DS－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I 階 段 第階 段 第階 段 第階 段 第 I I 期 工 程期 工 程期 工 程期 工 程

請 各 委 員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把 199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提 高 1 億 4 , 8 0 0 萬 元 ， 即 由

4 億 9 , 6 0 0 萬 元 增 至 6 億 4 , 4 0 0 萬 元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99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不 足 以 支 付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下 的

工 程 費 用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渠 務 署 署 長 建 議 把 199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提 高

1 億 4 , 8 0 0 萬 元 ， 即 由 4 億 9 , 6 0 0 萬 元 增 至 6 億 4 , 4 0 0 萬 元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環 境 食 物 局 局 長 支 持 這 項 建 議 。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199DS 號 工 程 計 劃 下 的 工 程 在 人 口 稠 密 的 九 龍 北 部 和 南 部 地 區

(尖 沙 咀 、 紅 磡 、 土 瓜 灣 和 黃 大 仙 )進 行 ， 工 程 範 圍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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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在 尖 沙 咀 、 紅 磡 灣 填 海 區 、 紅 磡 、 土 瓜 灣 和 黃 大

仙建造長約 5.8 公里、直徑介乎 300 毫米至 1 800 毫

米 的 污 水 渠 ；

( b )  建 造 紅 磡 灣 污 水 泵 房 和 環 海 街 污 水 泵 房 ；

( c )  建 造 一 條 長 約 2 . 3 公 里、直 徑 1  2 0 0 毫 米 的 污 水 泵

喉 ， 由 紅 磡 灣 污 水 泵 房 伸 延 至 土 瓜 灣 污 水 隔 篩

廠 ；

( d )  改 善 現 有 的 啟 德 一 號 和 二 號 旱 季 污 水 泵 房 和 黃 埔

花 園 污 水 泵 房 ；

( e )  在 尖 沙 咀 、 土 瓜 灣 和 馬 頭 角 建 造 八 組 旱 季 污 水 截

流 設 施 ； 以 及

( f )  停 止 南 九 龍 污 水 隔 篩 廠 、 東 九 龍 污 水 隔 篩 廠 和 溫

思 勞 街 污 水 泵 房 的 運 作 。

4 . 上 文 第 3 段 ( b )至 ( e )項 所 述 的 工 程 已 全 部 完 成 。 另 外 ， ( a )項 所 述

的 工 程 亦 已 大 致 完 成 。 尚 未 完 成 的 小 量 小 規 模 工 程 ， 包 括 ( a )項 下 零

星 的 地 區 污 水 渠 與 新 污 水 渠 接 駁 的 工 程，清 除 一 些 舊 渠 和 部 分 現 有 污

水 渠 的 小 規 模 修 復 工 程，以 及 ( f )項 下 停 止 有 關 隔 篩 廠 運 作 的 工 程。至

於 上 述 未 完 成 小 規 模 工 程 估 計 所 需 的 1 , 0 0 0 萬 元，可 由 199DS 號 工 程

計 劃 原 本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支 付 。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5 . 我 們 建 議 把 199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提 高 1 億 4 , 8 0 0 萬

元 ， 是 為 了 支 付 下 述 費 用 －

( a ) 進 行 額 外 工 程 和 施 工 時 間 延 長 所 引 致 的 費 用 。 當

局 為 工 程 招 標 時 ， 無 法 預 計 會 有 這 兩 種 情 況 出

現 ； 以 及

( b ) 按 仲 裁 裁 決 重 新 量 度 一 般 工 地 清 理 工 作 的 範 圍 後

計 算 所 得 應 償 付 的 費 用 ， 以 及 這 筆 費 用 在 合 約 爭

議 期 間 累 算 的 利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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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期 延 長 和 額 外 工 程施 工 期 延 長 和 額 外 工 程施 工 期 延 長 和 額 外 工 程施 工 期 延 長 和 額 外 工 程

6 .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I 階 段 第 I I 期 工 程 涉 及 更 換 多 條

現 有 污 水 渠 或 敷 設 新 污 水 渠。施 工 地 區 的 地 底 滿 布 公 用 設 施 和 其 他 地

下 障 礙 物 ， 而 地 面 上 則 行 人 和 車 輛 熙 來 攘 往 。

7 . 為 盡 量 避 免 廣 泛 改 移 公 用 設 施，我 們 在 工 程 的 設 計 階 段，已 從 各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取 得 公 用 設 施 記 錄 圖 則，詳 細 研 究 公 用 設 施 的 位 置。不

過，我 們 無 法 進 行 全 面 的 合 約 前 實 地 地 底 勘 測 工 作，以 核 實 所 有 記 錄

圖 則 是 否 準 確，因 為 這 樣 會 對 市 民 造 成 極 大 不 便 和 滋 擾。承 造 商 掘 開

路 面 進 行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工 程 時，發 現 大 部 分 地 底 公 用 設 施 的 位 置 跟 記

錄 圖 則 所 示 大 有 出 入，其 中 很 多 設 施 更 直 接 阻 礙 施 工，令 承 造 商 無 法

按 計 劃 敷 設 新 污 水 渠。有 地 底 公 用 設 施 阻 礙 施 工 的 工 地 主 要 位 於 廣 東

道、加 連 威 老 道、梳 士 巴 利 道、紅 磡 道、鶴 園 東 街、崇 平 街 和 沙 田 坳

道。這 些 工 地 的 位 置 見 附 件 1 的 圖 則，而 其 中 一 個 受 影 響 工 地 的 情 況

則 見 附 件 2 的 圖 片 。

8 . 改 移 這 些 阻 礙 施 工 的 公 用 設 施 涉 及 十 分 繁 複 的 程 序。要 全 部 改 移

某 一 地 點 的 公 用 設 施，通 常 須 實 施 連 串 的 臨 時 交 通 改 道 計 劃 和 進 行 額

外 的 挖 掘 工 程。雖 然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有 責 任 改 移 本 身 的 設 施，但 我 們 的

承 造 商 仍 須 安 排 實 施 多 項 臨 時 交 通 計 劃 和 進 行 額 外 的 挖 掘 工 程，以 配

合 公 用 設 施 的 改 移 工 程。鑑 於 承 造 商 進 行 這 些 額 外 工 程 需 時，這 項 工

程 計 劃 未 能 按 原 定 計 劃 在 1 9 9 7 年 6 月 完 成，要 到 1 9 9 9 年 3 月 才 大 致

完 成。由 於 我 們 在 批 出 工 程 時，無 法 預 計 須 進 行 這 些 工 程，因 此，因

施 工 時 間 延 長 和 進 行 額 外 工 程 而 引 致 的 約 6 , 8 0 0 萬 元 費 用，須 由 政 府

承 擔。另 外，由 於 在 延 長 的 合 約 期 內 須 駐 工 地 人 員 監 督 工 程，以 致 駐

工 地 人 員 方 面 的 員 工 開 支 也 增 加 2 , 8 0 0 萬 元 。

重 新 量 度 一 般 工 地 清 理 工 作 的 範 圍重 新 量 度 一 般 工 地 清 理 工 作 的 範 圍重 新 量 度 一 般 工 地 清 理 工 作 的 範 圍重 新 量 度 一 般 工 地 清 理 工 作 的 範 圍

9 . 建 造 合 約 一 般 會 訂 定 條 款，容 許 重 新 量 度 一 般 工 地 清 理 工 作 的 範

圍，以 計 算 所 需 費 用。政 府 與 承 造 商 就 其 中 一 份 有 關 污 水 渠 和 污 水 泵

房 建 造 工 程 的 合 約 有 爭 議，雙 方 對 於 在 計 算 一 般 工 地 清 理 工 作 的 費 用

時 應 重 新 量 度 的 工 地 範 圍 有 爭 拗。我 們 認 為 應 只 重 新 量 度 工 地 須 予 清

理 的 部 分 範 圍，但 承 造 商 則 堅 稱 合 約 容 許 重 新 量 度 整 個 工 地 範 圍。我

們 已 根 據 合 約 的 條 款 ， 把 有 關 爭 議 提 交 仲 裁 。 仲 裁 人 在 2 0 0 0 年

2 月 2 8 日 裁 定 承 造 商 勝 訴 。 為 此 ， 我 們 須 遵 守 仲 裁 裁 決 ， 償 付 款 項

予 承 造 商。按 仲 裁 裁 決 償 付 予 承 造 商 的 款 項，包 括 重 新 量 度 之 前 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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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度 的 工 地 範 圍 後 計 算 所 得 應 付 的 費 用，以 及 這 筆 費 用 在 合 約 爭 議 期

間 累 算 的 利 息。由 於 引 起 爭 議 的 合 約 文 件 是 由 顧 問 擬 定，我 們 正 審 研

仲 裁 裁 決 的 理 據 ， 以 研 究 可 否 向 顧 問 索 償 。

1 0 . 我 們 檢 討 199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財 政 狀 況 後，認 為 須 把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提 高 1 億 4 , 8 0 0 萬 元 ， 即 由 4 億 9 , 6 0 0 萬 元 增 至

6 億 4 , 4 0 0 萬 元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見 下 文 第 1 1 段 )， 以 支 付 工 程

費 用 。

1 1 . 建 議 增 加 的 1 億 4 , 8 0 0 萬 元 的 分 項 數 字 概 列 如 下 －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a) 因施工時間延長而支付予

承造商的費用
68 46.0

(i) 工地和辦公室方面的

間接費用
40.3

(ii) 停用機器的費用 27.7

(b) 按仲裁裁決償付的款項 89 60.1

(i) 償金 57.9

(ii) 利息 31.1

(c) 工地人員進行監督工作的

費用
28 18.9

(i) 合約期延長 22.0

(ii) 薪酬調整 6.0

(d) 工程計劃應急費用 (22) (14.9)

(e) 為償付仲裁裁定的部分款

項而提高的工程計劃核准

預算費 (詳見第 23 段 )

(15) (10.1)

總計 148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100.0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與 修 訂 預 算 費 各 分 項 數 字 的 比 較 載 於 附 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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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 2 . 如 獲 批 准 ， 我 們 會 作 出 分 期 開 支 安 排 如 下 —

年 度年 度年 度年 度

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

(按 付 款 當 日按 付 款 當 日按 付 款 當 日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價 格 計 算價 格 計 算價 格 計 算 ) 1

直 至 2 0 0 0 年 3 月 3 1 日 4 5 0 2

2 0 0 0 - 2 0 0 1 1 3 9

2 0 0 1 - 2 0 0 2  5 5

6 4 4

1 3 . 建 議 提 高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不 會 引 致 經 常 開 支 增 加 。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4 . 由 於 核 准 的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沒 有 改 變，我 們 認 為 無 須 進 一 步 諮 詢 公

眾 。

1 5 . 我 們 在 2 0 0 0 年 4 月 3 日 提 交 一 份 資 料 文 件 予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告 知 議 員 我 們 打 算 呈 請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提 高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

1 6 . 我 們 已 大 致 完 成 有 關 工 程。建 議 提 高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影 響 。

                                                
1 由 於 大 部 分 工 程 已 經 完 成 ， 故 分 期 開 支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2 這 是 直 至 2 0 0 0 年 3 月 3 1 日 的 實 際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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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

1 7 . 建 議 提 高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無 須 徵 用 土 地 。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1 8 . 我 們 在 1 9 9 3 年 7 月 把 171DS 號 工 程 計 劃 「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 列 為 丙 級 。

1 9 .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1 9 9 4 年 1 月 批 准 把 171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提

升 為 甲 級 ， 編 定 為 173DS 號 工 程 計 劃 ， 稱 為 「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I 階 段 — 顧 問 費 及 勘 測 工 作 」 ，估 計 費 用 為 1 , 2 5 0 萬 元 ，

用 以 委 聘 顧 問 進 行 第 I 階 段 工 程 的 設 計 和 勘 測 工 作 。

2 0 .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1 9 9 5 年 3 月 批 准 把 171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另 一 部 分

提 升 為 甲 級 ， 編 定 為 192DS 號 工 程 計 劃 ， 稱 為 「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I 階 段 第 I 期 工 程 」 ， 估 計 費 用 為 1 億 4 , 3 0 0 萬 元 ， 用

以 進 行 土 瓜 灣 污 水 隔 篩 廠 第 I 期 擴 建 工 程，以 及 檢 查 尖 沙 咀、紅 磡 和

土 瓜 灣 的 污 水 渠 渠 內 情 況 ， 並 進 行 清 理 工 作 。

2 1 .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1 9 9 5 年 7 月 再 批 准 把 171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提 升 為 甲 級 ， 編 定 為 199DS 號 工 程 計 劃 ， 稱 為 「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I 階 段 第 I I 期 工 程 」，估 計 費 用 為 4 億 8 , 1 0 0 萬 元，用

以 在 尖 沙 咀、紅 磡 和 土 瓜 灣 興 建 污 水 泵 房 和 敷 設 污 水 幹 渠。171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餘 下 部 分 保 留 為 乙 級，並 改 稱 為「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I I 階 段 」 。

2 2 . 根 據 2 0 0 0 年 2 月 2 8 日 就 重 新 計 算 一 般 工 地 清 理 工 作 費 用 的 爭 議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我 們 須 償 付 5 , 7 9 0 萬 元，連 同 在 合 約 爭 議 期 間 估 計

應 承 付 的 3 , 1 1 0 萬 元 利 息 予 承 造 商 。

2 3 . 我 們 須 在 仲 裁 裁 決 後，盡 快 償 付 款 項 予 承 造 商，因 為 延 遲 付 款 ，

利 息 便 會 一 直 累 算。根 據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財 政 狀 況 檢 討 結 果，原 來 的

4 億 8 , 1 0 0 萬 元 核 准 預 算 費 的 餘 款 只 足 夠 償 付 其 中 3 , 0 0 0 萬 元 的 款

項。這 3 , 0 0 0 萬 元 為 工 程 計 劃 未 動 用 的 應 急 費 用 和 預 留 作 進 行 尚 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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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的 款 項 。 為 進 一 步 減 少 利 息 開 支 ， 庫 務 局 局 長 在

2 0 0 0 年 3 月 3 1 日 運 用 獲 轉 授 的 權 力，批 准 把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提 高 1 , 5 0 0 萬 元 ， 即 由 4 億 8 , 1 0 0 萬 元 增 至 4 億 9 , 6 0 0 萬 元 。 我 們 因

而 可 償 付 其 中 4 , 5 0 0 萬 元 的 款 項 予 承 造 商，以 減 輕 政 府 的 利 息 負 擔。

2 4 . 我 們 原 先 計 劃 在 1 9 9 5 年 1 0 月 展 開 199DS 號 工 程 計 劃 下 的 工 程 ，

在 1 9 9 7 年 6 月 完 成 工 程 。 由 於 我 們 需 要 更 長 時 間 為 第 I 階 段 工 程 進

行 準 備 工 作，故 工 程 的 動 工 日 期 由 1 9 9 5 年 1 0 月 延 至 1 9 9 5 年 1 2 月。

2 5 . 按 照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原 定 的 施 工 計 劃 ， 建 造 工 程 應 在 1 9 9 7 年 6 月

完 成，但 結 果 延 至 1 9 9 9 年 3 月 才 大 致 完 成。施 工 時 間 延 長 2 1 個 月 的

主 要 原 因 如 下 —

延 長 月 數延 長 月 數延 長 月 數延 長 月 數

( a ) 天 氣 惡 劣 2 . 5

( b ) 無 法 預 知 的 公 用 設 施 阻 礙 施 工 1 7 . 0

( c ) 聖 誕 和 農 曆 新 年 假 期 期 間 在 尖 沙 咀

實 施 額 外 的 挖 掘 道 路 限 制

1 . 5

總 計 2 1 . 0

2 6 . 我 們 已 大 致 完 成 有 關 工 程 ， 建 議 提 高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不

會 製 造 就 業 機 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 境 食 物 局

2 0 0 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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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DS—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九 龍 北 部 及 南 部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第 I 階 段 第階 段 第階 段 第階 段 第 I I 期 工 程期 工 程期 工 程期 工 程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與 修 訂 預 算 費 的 比 較 如 下 —

核 准 預 算 費核 准 預 算 費核 准 預 算 費核 准 預 算 費

(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

算算算算 )

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

修 訂 預 算 費修 訂 預 算 費修 訂 預 算 費修 訂 預 算 費

(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

算算算算 )

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

差 額差 額差 額差 額

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

( a ) 土 木 工 程

( i ) 尖 沙 咀、紅 磡 灣 填 海 區 、

紅 磡、土 瓜 灣 和 黃 大 仙 的

污 水 渠

2 1 1 3 3 2 1 2 1

( i i ) 污 水 泵 房

— 紅 磡 灣 污 水 泵 房 8 5 8 5 0

— 環 海 街 污 水 泵 房 1 1 0

( i i i ) 由 紅 磡 灣 污 水 泵 房 至 土

瓜 灣 污 水 隔 篩 廠 的 污 水

泵 喉

4 3 6 4 2 1

( i v ) 改 善 啟 德 一 號 和 二 號 旱

季 污 水 泵 房 和 黃 埔 花 園

污 水 泵 房

2 2 0

( v ) 八 組 旱 季 污 水 截 流 設 施 6 6 0

( v i ) 停止南九龍污水隔篩廠、

東 九 龍 污 水 隔 篩 廠 和 溫

思 勞 街 污 水 泵 房 的 運 作

6 6 0

( b ) 機 電 工 程

( i ) 污 水 泵 房

— 紅 磡 灣 污 水 泵 房 3 1 3 1 0

— 環 海 街 污 水 泵 房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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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准 預 算 費核 准 預 算 費核 准 預 算 費核 准 預 算 費

(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

算算算算 )

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

修 訂 預 算 費修 訂 預 算 費修 訂 預 算 費修 訂 預 算 費

(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日 價 格 計

算算算算 )

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

差 額差 額差 額差 額

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百 萬 元

( i i ) 改 善 啟 德 一 號 和 二 號 旱

季 污 水 泵 房 和 黃 埔 花 園

污 水 泵 房

9 9 0

( i i i ) 八 組 旱 季 污 水 截 流 設 施 9 9 0

( c ) 施 工 階 段 的 顧 問 費 6 6 0

( d ) 駐 工 地 人 員 方 面 的 員 工 開 支 4 1 6 9 2 8

( e ) 應 急 費 用 4 2 2 0  ( 2 2 )

總 計 4 9 6 6 4 4 1 4 8

2 . 關 於 ( a ) ( i )項項項項 (土 木 工 程土 木 工 程土 木 工 程土 木 工 程 ： 尖 沙 咀： 尖 沙 咀： 尖 沙 咀： 尖 沙 咀 、 紅 磡 灣 填 海 區、 紅 磡 灣 填 海 區、 紅 磡 灣 填 海 區、 紅 磡 灣 填 海 區 、 紅 磡、 紅 磡、 紅 磡、 紅 磡 、 土 瓜 灣、 土 瓜 灣、 土 瓜 灣、 土 瓜 灣

和 黃 大 仙 的 污 水 渠和 黃 大 仙 的 污 水 渠和 黃 大 仙 的 污 水 渠和 黃 大 仙 的 污 水 渠 )， 在 總 共 增 加 的 1 億 2 , 1 0 0 萬 元 中 —

( i ) 5 , 4 0 0 萬 元 是 因 合 約 期 延 長 ， 以 致 施 工 時 間 延 長 而

須 支 付 予 承 造 商 的 費 用 ； 以 及

( i i ) 6 , 7 0 0 萬 元 須 用 以 償 付 仲 裁 裁 定 的 部 分 償 金 連 利 息

(這 個 數 額 已 扣 除 庫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獲 轉 授 權 力 批 撥

的 款 項 )。

3 . 關 於 ( a ) ( i i i )項項項項 (土 木 工 程土 木 工 程土 木 工 程土 木 工 程 ： 由 紅 磡 灣 污 水 泵 房 至 土 瓜 灣 污 水 隔 篩： 由 紅 磡 灣 污 水 泵 房 至 土 瓜 灣 污 水 隔 篩： 由 紅 磡 灣 污 水 泵 房 至 土 瓜 灣 污 水 隔 篩： 由 紅 磡 灣 污 水 泵 房 至 土 瓜 灣 污 水 隔 篩

廠 的 污 水 泵 喉廠 的 污 水 泵 喉廠 的 污 水 泵 喉廠 的 污 水 泵 喉 )， 在 總 共 增 加 的 2 , 1 0 0 萬 元 中 —

( i ) 1 , 4 0 0 萬 元 是 因 合 約 期 延 長 ， 以 致 施 工 時 間 延 長 而

須 支 付 予 承 造 商 的 費 用 ； 以 及

( i i ) 7 0 0 萬 元 須 用 以 償 付 仲 裁 裁 定 的 部 分 償 金 連 累 算 的

利 息 (這 個 數 額 已 扣 除 庫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獲 轉 授 權 力

批 撥 的 款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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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關於 (d )項項項項 (駐工地人員方面的員工開支駐工地人員方面的員工開支駐工地人員方面的員工開支駐工地人員方面的員工開支 )，在總共增加的 2 ,800 萬

元中 —

( i ) 2 , 2 0 0 萬 元 是 因 工 程 計 劃 合 約 期 延 長 ， 以 致 工 地 人

員 方 面 的 員 工 開 支 增 加 而 須 多 付 的 費 用 ； 以 及

( i i ) 6 0 0 萬 元 是 在 1 9 9 4 年 1 2 月 至 1 9 9 8 年 1 2 月 期 間 ，

根 據 公 務 員 加 薪 幅 度 調 整 駐 工 地 人 員 的 薪 酬 後 增

加 的 費 用 。

5 . 關 於 ( e )項項項項 (應 急 費 用應 急 費 用應 急 費 用應 急 費 用 )， 我 們 預 留 2 , 0 0 0 萬 元 作 為 應 急 費 用 ， 用 以

進 行 尚 未 完 成 的 工 程；支 付 合 約 完 成 後 最 後 結 算 的 費 用；以 及 償 付 承

造 商 可 能 申 索 的 款 項 。


